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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5_88_86_E6_c67_472080.htm 考试方式和题型的选

择是国家司法考试技术环节的重要问题，它决定了预期的考

试目标能否在试题中体现出来。所谓考试方式是指考试以何

种方式进行，如口头考试还是书面考试、开卷考试还是闭卷

考试、一次考试还是二次甚至多次考试等。题型则是指试题

的表现方式。以2003年司法考试为例，考试方式是书面、闭

卷、一次考试，采用的题型包括客观题和主观题两大类，其

中客观题包括单项试卷中，前三张试卷均采用客观题，占总

分的75%，最后一张试卷采用主观题，占总分的25%。不过

，2003年试题加大了客观题主观化的试题比例，加强了对应

试人员案件分析能力和法学理论素养的测试。 关于司法考试

应当采用何种考试方式和题型，法律界形成了如下较为一致

的观点：目前采取的一次考试的方法并不科学，无法准确测

试出考生的能力；考试次数以两次甚至三次为适当；考试方

式既要笔试，也要有口试；在题型上，客观题过多尽管能够

提高判卷效率，但在测评考生运用法律的能力方面存在明显

缺陷，应当大幅度提高主观题的比例。 在其他国家中，德国

司法考试分为二次考试，第一次考试的方式有两种：笔试和

口试。笔试通常是解析各种案例，也包括理论方面的考核，

分为回家考试和监督考试，具体程序是：考试委员会从考试

科目中选择一个问题(一般是判例)交给学生，让其回家去做

，六个星期内交出，以考查其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回家考试通过后，考生马上参加在监考之下进行



的考试，除《六法全书》外，其他任何书籍都不准带入考场

。通过监督考试后，学生就可以参加口试了。第二次考试的

形式同第一次考试一样，也由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组成，但笔

试的内容与第一次考试不完全相同。很少涉及理论方面的内

容，以分析司法实践中的案例为主。 日本司法考试分为两次

考试和一次口试，其中的第二次考试由两部分闭卷笔试组成

，先进行的是短答式(单项选择题)试题考试，然后是论文式

试题考试，即应试人按考试题目现场完成论述题的考试，考

试时可查阅《六法全书》。短答式考试要求考生就宪法、民

法和刑法三个主要学科的60道题作出回答。只有在短答式考

试合格后才能参加论文试题考试。它是司法考试中最关键的

一关，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

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科目包括两道考题，考试时间为两

个小时，整个论文考试时间为14小时。司法考试的最后一关

是口试，试题主要包括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

事诉讼法。 韩国由于每年参加司法考试的人数众多，为了拉

开层次和分解考试任务，司法考试分为一个阶段进行，采取

分次淘汰制，只有通过前一次考试合格者，才有资格参加下

一次考试。第一次考试的考题分两卷共40道客观题，其中必

考科目1卷，占25题：选择科目1卷占15题。第二次考试的考

题是每科2-3道主观论述题，考生须笔答应试，考题涉及面广

，论述答案要有深度，采取论文形式应答。第三次考试为面

试，一般需时10分钟左右，考生须在多位考官面前与其他考

生一起讨论和回答考官提出的问题，并展示自己的思维判断

、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能力以及仪表、气质和形态。 美国各州

律师资格考试采取一次考试的形式，不过每年举行两次，分



别在2月和7月，考试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联邦

法律的内容，主要形式是多项选择题，第二部分是各州法律

的内容，主要形式是多项选择题和论文题(案例分析)。 上述

国家的作法中有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整个司法考试

分阶段进行，考试方式既有笔试，也有口试或面试；题型不

仅有客观题，而且有论文题、案例分析题等多种题型。 本文

在分析了当前考试方法和题型设计上的不足，并充分吸收他

人观点和其他国家作法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司法考试在考试

方法和题型上应当按照如下模式作出改进；以客观题为主的

题型模式无法如实、准确地测试考生的法律思维能力，但以

主观题为主的题型模式又必然增加评卷的成本，因此题型的

确定要与考试方式的确定结合起来考虑；由于我国允许非法

律专业背景的考生参加司法考试，而目前采取的客观题为主

的题型模式是有利于非法律专业考生的，因此有必要采取多

次考试的模式，即第一次考试针对非法律专业考生及法律专

业本科毕业生，以客观题(选择题)为主甚至全部为客观题，

出题倾向于知识立意，重点考查考生的法律技能，强调法律

的应用，题目全部为主观试题，从而选拔出法律精英；在考

试方式上，应当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引入口试，以当面测试考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并适当考查考生在仪表、气质等方面的

素质；两次考试均应当增加题目的综合性与理论性，不主张

考查过细的法条。应当允许考生带法律条文入场考试，尽量

不考查司法解释的内容。 据此，本文对我国司法考试方法和

题型的具体改进方案是： 1、将司法考试分成两次进行，第

一次在每年的3月份，考试时间共计12小时，分两天进行；第

二次在每年的10月份，考试时间共计12小时，亦分两天进行



； 2、第一次考试全部为闭卷、笔试、客观题，主要考查应

试者基本法律知识和原理的掌握与一般运用能力，面向所有

报考者。只有通过第一次考试者方能参加第二次考试； 3、

在近期内，第二次考试采取闭卷、笔试的方式，由客观题和

主观题共同组成，两者的比重为30：70，主观题主要由案例

分析题和论文题组成，重点考试应试者对法律的应用能力和

从事法律职业的技能； 4、在3年之后，第二次考试增加口试

，考查其语言表达能力、法律思维能力等，口试在第二次考

试中的比重为20%； 5、应当允许考生在考试时间带司法考试

管理机构指定的法律汇编书籍入场并查阅。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